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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2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5号中国光大中心A座三层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人） 1,158

其中：A股股东人数 1,152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3,687,224,167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33,327,202,211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10,360,021,95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本行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3.9389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6.4050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H股） 17.533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2024年度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

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由本行董事会召集，吴利军董

事长为本次会议主席。

（五）本行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本行在任董事16人，出席13人，朱文辉、姚威董事，刘世平独立董事因其他公务未出席本次会议；

2、本行在任监事6人，出席2人，吴俊豪、乔志敏、陈青、杨文化监事因其他公务未出席本次会议；

3、本行董事会秘书张旭阳先生出席本次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33,305,996,256 99.9364 12,819,535 0.0385 8,386,420 0.0251

H股 10,340,653,677 99.8130 16,640,279 0.1606 2,728,000 0.0264

合计 43,646,649,933 99.9071 29,459,814 0.0674 11,114,420 0.0255

2、议案名称：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33,308,599,941 99.9442 9,769,050 0.0293 8,833,220 0.0265

H股 10,346,643,779 99.8709 10,650,177 0.1027 2,728,000 0.0264

合计 43,655,243,720 99.9268 20,419,227 0.0467 11,561,220 0.0265

3、议案名称：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固定资产投资预算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33,310,653,701 99.9503 9,187,490 0.0276 7,361,020 0.0221

H股 10,360,021,95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合计 43,670,675,657 99.9621 9,187,490 0.0210 7,361,020 0.0169

4、议案名称：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33,308,851,241 99.9449 10,145,950 0.0304 8,205,020 0.0247

H股 10,331,804,776 99.7276 25,489,180 0.2460 2,728,000 0.0264

合计 43,640,656,017 99.8934 35,635,130 0.0816 10,933,020 0.0250

5、议案名称：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33,311,814,101 99.9538 8,545,690 0.0256 6,842,420 0.0206

H股 10,360,020,956 100.0000 0 0.0000 1,000 0.0000

合计 43,671,835,057 99.9648 8,545,690 0.0196 6,843,420 0.0156

6、议案名称：关于聘请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33,306,514,601 99.9379 11,146,390 0.0334 9,541,220 0.0287

H股 10,356,403,852 99.9651 3,617,104 0.0349 1,000 0.0000

合计 43,662,918,453 99.9444 14,763,494 0.0338 9,542,220 0.0218

7、议案名称：关于确定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33,306,706,601 99.9385 12,247,890 0.0368 8,247,720 0.0247

H股 10,360,020,956 100.0000 0 0.0000 1,000 0.0000

合计 43,666,727,557 99.9531 12,247,890 0.0280 8,248,720 0.0189

8、议案名称：关于确定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3-2024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33,307,494,801 99.9409 11,673,590 0.0350 8,033,820 0.0241

H股 10,360,020,956 100.0000 0 0.0000 1,000 0.0000

合计 43,667,515,757 99.9549 11,673,590 0.0267 8,034,820 0.0184

9、议案名称：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捐赠支持定点帮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33,305,971,301 99.9363 13,951,490 0.0419 7,279,420 0.0218

H股 10,334,288,953 99.7516 25,732,003 0.2484 1,000 0.0000

合计 43,640,260,254 99.8925 39,683,493 0.0908 7,280,420 0.0167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A股股东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

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5

中国光大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

2,941,019,704 99.4795 8,545,690 0.2891 6,842,420 0.2314

6

关于聘请 2025

年度会计师事

务所的议案

2,935,720,204 99.3002 11,146,390 0.3770 9,541,220 0.3228

7

关于确定中国

光大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2024

年度董事薪酬

的议案

2,935,912,204 99.3067 12,247,890 0.4143 8,247,720 0.279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本行于2025年6月7日披露的《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

大会会议文件》。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律师：余永强、郭昕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公司法》《上

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文件

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7日

信息披露

2025/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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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拟采纳股权激励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控股子公司复宏汉霖拟分别采纳（1）购股权计划、及（2）受限制股份单位计划（系

两个独立计划、且不互为条件）。

购股权计划下之购股权对应的复宏汉霖股份来源，可包括：（1）由复宏汉霖发行之新

H股、（2）复宏汉霖H股库存股（如有）。

受限制股份单位计划下之受限制股份来源，可包括：（1）复宏汉霖向受限制股份单位

信托发行之新H股、（2）受限制股份单位信托于公开市场购入之复宏汉霖H股、以及（3）

复宏汉霖H股库存股（如有）。

其中，根据该等计划（即购股权计划及受限制股份单位计划）可授出之购股权及受限

制股份单位连同根据任何复宏汉霖存续或日后将采纳之其他股份计划（如有）可授出的所

有激励权益对应的将由复宏汉霖发行之新H股及将转让之复宏汉霖H股库存股股数应合

计不超过截至该等计划采纳日复宏汉霖股份总数（不包括库存股）的8%。 截至本公告日

期，复宏汉霖概无存续的股份计划。

不考虑其他可能影响复宏汉霖股权结构变动之因素、且假设于股权激励计划获采纳日

复宏汉霖的股份总数与截至本公告日期股份总数（即543,494,853股）一致，如若该等计

划以发行新H股的方式获全数实施， 则本集团持有复宏汉霖的股权比例将降至约58.73%

（于本公告日期为63.43%），复宏汉霖仍为本公司并表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复宏汉霖计划于股权激励计划获采纳后 （包括但不限于已获其股东大

会批准）作出首次授予，包括：

1、向279名合资格人士授出合计698.50万份购股权（对应698.50万股复宏汉霖H股），

该等购股权的行权价格为港币50.25元/股；

2、向279名激励对象授出合计698.50万份受限制股份单位（对应698.50万股复宏汉霖

H股），该等受限制股份单位的归属价格为人民币1元/份受限制股份单位。

首次授予所涉激励对象均不构成本公司关联方，首次授予不构成关联交易。

●该等计划已分别经本公司、复宏汉霖董事会审议通过。 该等计划无需提请本公司股

东会批准；但根据联交所《上市规则》，还需提请复宏汉霖股东大会批准。

●风险提示：

1、购股权计划、受限制股份单位计划及其各自的首次授予须待复宏汉霖股东大会批准

该等计划后，方可分别实施。

2、 由于复宏汉霖为香港联交所上市企业， 如该等计划之实施涉及复宏汉霖发行新H

股，则该等新增发行股份之上市及买卖还需取得香港联交所批准。

一、股权激励计划及首次授予的概述

（一）股权激励计划

为吸引、激励及挽留技术熟练、经验丰富的合资格人士为复宏汉霖集团的长期发展目

标奋斗，认可及肯定合资格人士对复宏汉霖集团现有或潜在的贡献、鼓励其致力提升复宏

汉霖集团及复宏汉霖股份之价值，并为复宏汉霖集团提供灵活机制以留任、激励、奖励、酬

谢、补偿合资格人士等，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复宏汉霖拟分别采纳（1）购股权计划、及（2）受

限制股份单位计划。

购股权计划下之购股权对应的复宏汉霖股份来源，可包括：（1）由复宏汉霖发行之新

H股、（2）复宏汉霖H股库存股（如有）。

受限制股份单位计划下之受限制股份来源，可包括：（1）复宏汉霖向受限制股份单位

信托发行之新H股、（2）受限制股份单位信托于公开市场购入之复宏汉霖H股、以及（3）

复宏汉霖H股库存股（如有）。

其中，根据该等计划（即购股权计划及受限制股份单位计划）可授出之购股权及受限

制股份单位连同根据任何复宏汉霖存续或日后将采纳之其他股份计划（如有）可授出的所

有激励权益对应的将由复宏汉霖发行之新H股及将转让之复宏汉霖H股库存股股数应合

计不超过截至该等计划采纳日复宏汉霖股份总数（不包括库存股）的8%。截至本公告日期

（即2025年6月27日，下同），复宏汉霖概无存续的股份计划。

不考虑其他可能影响复宏汉霖股权结构变动之因素、且假设于股权激励计划获采纳日

复宏汉霖的股份总数与截至本公告日期股份总数（即543,494,853股，下同）一致，如若该

等计划以发行新H股的方式获全数实施， 则本集团持有复宏汉霖的股权比例将降至约

58.73%（于本公告日期为63.43%），复宏汉霖仍为本公司并表子公司。

该等计划已分别经本公司、复宏汉霖董事会审议通过。 该等计划无需提请本公司股东

会批准；但根据联交所《上市规则》，还需提请复宏汉霖股东大会批准。

复宏汉霖将适时于香港联交所网站（https://www.hkexnews.hk）刊载包括有关股

权激励计划的通函及该等计划之全文。

（二）首次授予

2025年6月27日，经复宏汉霖董事会审议通过，复宏汉霖计划于购股权计划、受限制股

份单位计划获采纳后（包括但不限于已获其股东大会批准）， 分别作出首次授予， 包括：

（1）向279名合资格人士授出合计698.50万份购股权（对应698.50万股复宏汉霖H股），该

等购股权的行权价格为港币50.25元/股；（2） 向279名激励对象授出合计698.50万份受限

制股份单位（对应698.50万股复宏汉霖H股），该等受限制股份单位的归属价格为人民币1

元/份受限制股份单位。 首次授予将根据复宏汉霖董事会批准的归属条件分批归属。

首次授予须待复宏汉霖股东大会批准股权激励计划后，方可分别实施。

股权激励计划下首次授予所涉激励对象均不构成本公司关联方，首次授予不构成关联

交易。

二、股权激励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目的

该等计划旨在（1）吸引、激励及挽留技术熟练、经验丰富的合资格人士为复宏汉霖集

团的长期发展目标奋斗；（2）认可及肯定合资格人士对复宏汉霖集团已作出或可能作出的

贡献并鼓励其致力提升复宏汉霖集团及复宏汉霖股份之价值；及（3）为复宏汉霖集团提供

灵活机制以留任、激励、奖励、酬谢、补偿及/或惠及合资格人士。

(二)条件

该等计划的生效须待（1）复宏汉霖股东大会批准、根据联交所《上市规则》获得其他

必要批准（如适用），及（2）香港联交所批准该等计划下将予新增发行及配发的复宏汉霖

H股的上市及买卖。

(三)期限

除另有规定外，购股权计划及受限制股份单位计划的期限分别为各自采纳日起10年。

于前述各自期限届满后，不得根据相关股权激励计划授出购股权或受限制股份单位。

(四)管理

复宏汉霖董事会（或获其董事会授权的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或指定人士（如适用）（以

下简称“激励计划管理人” ））根据该等计划及（就受限制股份单位计划而言）信托契据

（如适用）对该等计划进行管理。

(五)股权激励计划参与者

根据该等计划，参与者包括：

1、员工参与者，即复宏汉霖或其控股子公司的董事（包括执行董事、非执行董事及独

立非执行董事）、雇员（无论全职或兼职员工）及为吸引其与复宏汉霖或其任何控股子公

司订立雇佣合约而获授购股权及╱或受限制股份单位的任何人士；

2、 关连方参与者， 即复宏汉霖的控股股东及其控股子公司、 联营公司之董事或雇员

（无论全职或兼职员工）；

3、服务提供方参与者，即于复宏汉霖集团的日常运营中为其长期发展持续或定期提供

服务的人士。

由复宏汉霖董事会（或激励计划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其公司章程、股权激励计划以

及复宏汉霖、激励对象的实际情况等因素，决定股权激励计划的合资格参与者（即激励对

象，下同）以及各激励对象获授购股权、受限制股份单位的数量、条件等，并向激励对象作

出授予。

(六)激励股份来源及上限

购股权计划下之购股权对应的复宏汉霖股份来源，可包括：（1）由复宏汉霖发行之新

H股、（2）复宏汉霖H股库存股（如有）。

受限制股份单位计划下之受限制股份来源，可包括：（1）复宏汉霖向受限制股份单位

信托发行之新H股、（2）受限制股份单位信托于公开市场购入之复宏汉霖H股、以及（3）

复宏汉霖H股库存股（如有）。

除非经复宏汉霖股东大会另行审议通过，根据股权激励计划可授出的购股权及受限制

股份单位连同根据任何复宏汉霖存续或日后将采纳之其他股份计划可授出的所有激励权

益对应的将由复宏汉霖发行之新H股及将转让之复宏汉霖H股库存股股数应合计不超过

截至该等计划采纳日其股份总数（不包括库存股）的8%。 其中，服务提供方激励对象可获

授购股权、受限制股份单位或其他激励权益对应的将由复宏汉霖发行之新H股及将转让之

复宏汉霖H股库存股股数应合计不超过采纳日其股份总数（不包括库存股）的1.5%。

截至本公告日期，复宏汉霖概无存续的股份计划。

(七)购股权、限制性股权单位的授予、归属及行权

1、授予

由复宏汉霖向各激励对象发出授予信函，明确拟授出之购股权、受限制股份单位的数

量、授予价格（如有）、行权价格、行权期、归属期、归属条件（如适用）等。 其中：

（1）购股权的行权价格不得低于以下各项中最高者：

①授予日复宏汉霖H股收盘价，

②授予日前5个交易日复宏汉霖H股平均收盘价，及

③复宏汉霖H股每股面值；

（2）受限制股份单位的归属价格由复宏汉霖董事会（或激励计划管理人）决定，可以

为0元；

（3）复宏汉霖董事会（或激励计划管理人）可于授予信函中设置企业层面及/或个人

层面的考核目标作为购股权、受限制股份单位的归属条件。

2、归属

于授予信函内规定的归属条件获达成或授予信函内明确的归属日 （如无归属条件时

适用）后的合理期限内，复宏汉霖应向合资格激励对象发出归属通知，并同步通知受限制

股份单位信托管理人（仅受限制股份单位适用）。

除另有规定外，受限制股份单位自授予日起至少12个月后方可归属。 合资格激励对象

于归属时依约支付相关归属价款。

3、行权

于购股权获归属后，合资格激励对象可依约向复宏汉霖发出行权通知就其已获归属的

购股权全部或部分行权。

除另有规定外，购股权自授予日起至少12个月后方可行权。 合资格激励对象于行使时

应依约支付相关行权价款。

(八)终止

于购股权计划及受限制股份单位计划各自期限届满之日或复宏汉霖董事会决定的提

前终止购股权计划、受限制股份单位计划之日，相关股权激励计划即终止。

三、首次授予

经复宏汉霖董事会审议通过，计划于购股权计划、受限制股份单位计划获采纳后（包

括但不限于已获其股东大会批准），分别作出首次授予：

1、向279名合资格人士授出合计698.50万份购股权（对应698.50万股复宏汉霖H股），

该等购股权的行权价格为港币50.25元/股； 向279名激励对象授出合计698.50万份受限制

股份单位（对应698.50万股复宏汉霖H股），该等受限制股份单位的归属价格为人民币1元

/份受限制股份单位。

2、根据首次授予方案，获授的购股权、受限制股份单位的归属条件包括：

（1）公司层面的绩效考核目标：

① 获授购股权、受限制股份单位的80%与复宏汉霖集团年度绩效目标挂钩，即复宏汉

霖集团于相关年度达成与其年度业务表现相关的关键绩效目标 （包括财务关键绩效指标

及研发关键绩效指标）；

② 获授购股权、受限制股份单位的20%与复宏汉霖市值目标挂钩，即复宏汉霖于相关

年度达成市值相关绩效目标。

（2） 激励对象个人层面考核目标， 即激励对象于相关年度考核中达到指定或以上评

级。

首次授予所涉购股权、受限制股份单位的归属安排具体如下：

批次 归属日

与年度绩效目标挂钩 与市值目标挂钩注

将予归属的购股权、受限制股份单位的百分比

第一批

首次授予日的首个周年日

（即2026年6月27日）

25% 25%

第二批

首次授予日的第二个周年日

（即2027年6月27日）

25% 25%

第三批

首次授予日的第三个周年日

（即2028年6月27日）

25% 25%

第四批

首次授予日的第十个周年日

（即2029年6月27日）

25% 25%

注：除经复宏汉霖董事会另行决定外，如于归属日或之前，复宏汉霖未达成市值目标，

则相关批次的与市值目标挂钩的购股权、受限制股份单位之归属日可延迟至原定归属日的

下一个周年日（以下简称“延迟归属日” ）；如于延迟归属日或之前相关市值目标仍未达

成，则相关批次的与市值目标挂钩的购股权、受限制股份单位即失效。

首次授予须待复宏汉霖股东大会批准股权激励计划后，方可分别实施。

股权激励计划下首次授予所涉激励对象均不构成本公司关联方，首次授予不构成关联

交易。

四、复宏汉霖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复宏汉霖成立于2010年2月，注册地为上海市，法定代表人为朱俊博士。 复宏汉霖于

2019年9月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股份代码：02696。 复宏汉霖及其控股子公司主要

从事（1）单克隆抗体(mAb)药物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提供相关技术服务（人类干细胞、基

因诊断与治疗技术的开发和应用除外）及（2）转让自有技术及提供相关技术咨询服务。

截至本公告日期，复宏汉霖的股份总数为543,494,853股（包括163,428,541股H股

和380,066,312股非上市股份）；其中，本集团合计持有344,730,800股复宏汉霖股份，约

占复宏汉霖股份总数的63.43%。

2、主要财务数据

经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合并口径），截至2024年12月31日，复宏汉霖的总资产为

人民币1,059,752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301,362万元、负债总额

为人民币758,390万元；2024年，复宏汉霖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572,445万元、利润总额人

民币84,588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人民币82,047万元。

五、股权激励计划实施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该等计划旨在吸引、激励及挽留技术熟练、经验丰富的合资格人士为复宏汉霖集团的

长期发展目标奋斗，认可及肯定合资格人士对复宏汉霖集团现有或潜在的贡献、鼓励其致

力提升复宏汉霖集团及复宏汉霖股份之价值， 并为复宏汉霖集团提供灵活机制以留任、激

励、奖励、酬谢、补偿合资格人士等。

不考虑其他可能影响复宏汉霖股权结构变动之因素、且假设于采纳日复宏汉霖的股份

总数与截至本公告日期股份总数一致， 如若该等计划以发行新H股的方式获全数实施，则

本集团持有复宏汉霖的股权比例将降至约58.73%（于本公告日期为63.43%），复宏汉霖仍

为本公司并表子公司。

六、股权激励计划应当履行的程序

股权激励计划已经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董事会对本议案进行表

决时，概无董事需要回避表决，董事会全体董事（包括4名独立非执行董事）参与表决并一

致通过。 该等计划无需提请本公司股东会批准。

此外，股权激励计划已经复宏汉霖董事会批准，还需提请其股东大会批准。

七、风险提示

1、购股权计划、受限制股份单位计划及其各自的首次授予须待复宏汉霖股东大会批准

该等计划后，方可分别实施。

2、 由于复宏汉霖为香港联交所上市企业， 如该等计划之实施涉及复宏汉霖发行新H

股，则该等新增发行股份之上市及买卖还需取得香港联交所批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八、备查文件

复星医药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九、释义

本公司、复星医药 指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集团 指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单位

采纳日 指 购股权计划采纳日及/或受限制股份单位计划采纳日

复宏汉霖 指

上海复宏汉霖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于中国注册成立并于香港联交所主板

上市（股份代码：02696），系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复宏汉霖集团 指 复宏汉霖及其控股子公司

股份计划 指 符合联交所《上市规则》第十七章规定的股权激励计划

购股权 指

根据购股权计划授出的、 于归属后激励对象可以约定价格购买对应数量复宏

汉霖H股权利或可以约定方式享受相应收益的权利，激励对象应当于约定时间

内决定是否行使该等权利；根据购股权计划，每1购股权对应1股复宏汉霖H股

购股权计划 指 拟采纳之上海复宏汉霖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二零二五年H股购股权计划

购股权计划采纳日 指

如下较晚者：（1）购股权计划获复宏汉霖股东批准之日、（2）根据联交所《上

市规则》获全部必要审批之日（如适用）

股权激励计划、

该等计划

指 购股权计划及/或受限制股份单位计划计划

联交所《上市规则》 指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

受限制股份单位 指

根据受限制股份单位计划授出的、 于归属后激励对象可依约享有对应数量复

宏汉霖H股权利或可以约定方式享受相应收益的权利；根据受限制股份单位计

划，每1受限制股份单位对应1股复宏汉霖H股

受限制股份单位计划 指

拟采纳之上海复宏汉霖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二零二五年H股受限制股份单

位计划

受限制股份单位计划采纳日 指

如下较晚者：（1）为准受限制股份单位计划获复宏汉霖股东批准之日、（2）根

据联交所《上市规则》获全部必要审批之日（如适用）

受限制股份单位信托 指 复宏汉霖为实施受限制股份单位计划而设立或拟设立之信托

受限制股份单位信托管理人 指

复宏汉霖委任的负责管理受限制股份单位信托的专业信托管理人， 为独立第

三方

授予日 指

根据股权激励计划，复宏汉霖董事会（或激励计划管理人）决议向激励对象分

别授出购股权或受限制股份单位之日

香港联交所 指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六月二十七日

股票代码：000917� � � � � � � �股票简称：电广传媒 公告编号：2025-19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二、会议的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6月27日（星期五）14:4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湖南省长沙市金鹰影视文化城圣爵菲斯大酒店欢城三楼会议室

3、表决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

联网系统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4、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由公司董事长王艳忠先生主持。

6、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6月27日9:15一9:

25,9:30一11:30�和 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6月27日

上午9:15至2025年6月27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671人， 代表股份327,321,118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0905％。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0人， 代表股份288,178,267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329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51人，代表股份39,142,85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613％。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670人， 代表股份91,179,138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4321％。

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了列入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的全部议案，并对出席会议的

中小投资者的投票进行了单独计票，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一： 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99,822,8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5990％；反对27,062,304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678％； 弃权436,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3,680,8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8415％；反对27,062,

3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6804％；弃权43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82％。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通过。

议案二：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99,891,4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6199％；反对26,884,504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135％；弃权54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2,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6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3,749,4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9167％；反对26,884,

5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4854％；弃权54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4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979％。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通过。

议案三：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299,725,8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5693％；反对27,029,104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577％；弃权56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2,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3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3,583,8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7351％；反对27,029,

1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6440％；弃权56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4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21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通过。

议案四：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1,19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0168％；反对25,469,718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813％；弃权66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2,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1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5,048,5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3415％；反对25,469,

7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9337％；弃权66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4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48％。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通过。

议案五：关于公司2024年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以及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4,834,7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0419％；反对5,843,056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083％； 弃权501,3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2,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9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4,834,78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0419％； 反对5,843,

0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083％；弃权50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3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98％。

关联股东芒果传媒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通过。

议案六：关于为控股子公司韵洪传播科技（广州）有限公司2025年度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13,124,5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6628％；反对13,855,132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329％；弃权34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5,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4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6,982,6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4301％；反对13,855,

1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1955％；弃权34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3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44％。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通过。

五、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其结论性意见如下：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

《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与会董事、监事和高管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7日

证券代码：603336� � � � � � � �证券简称：宏辉果蔬 公告编号：2025-037

转债代码：113565� � � � � � � �转债简称：宏辉转债

宏辉果蔬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27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汕头市龙湖区玉津中路13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9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88,361,01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0.554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黄暕先生主持，会议表决方式为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和程序均符合《公司法》等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和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7,167,440 99.5861 1,053,080 0.3652 140,495 0.0487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7,168,140 99.5863 1,050,480 0.3643 142,395 0.0494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薪酬/津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7,062,799 99.5498 1,152,212 0.3996 146,004 0.0506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7,060,999 99.5492 1,155,512 0.4007 144,504 0.0501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6,976,040 99.5197 1,030,780 0.3575 354,195 0.1228

6、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6,968,356 99.5170 1,104,110 0.3829 288,549 0.1001

7、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6,981,940 99.5218 1,090,080 0.3780 288,995 0.1002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授信融资及担保总额相关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6,966,697 99.5165 1,107,649 0.3841 286,669 0.0994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5-2027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7,055,195 99.5472 1,032,140 0.3579 273,680 0.0949

10、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制定2025年度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7,114,494 99.5677 993,410 0.3445 253,111 0.0878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

通股股东

252,087,82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

通股股东

29,290,48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

通股股东

5,590,050 80.0556 1,104,110 15.8121 288,549 4.1323

其中:市值50万

以下普通股股

东

1,810,975 74.6847 475,204 19.5974 138,649 5.7179

市值 50万以上

普通股股东

3,779,075 82.9130 628,906 13.7982 149,900 3.2888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的议案

21,018,

596

93.7859

1,104,

110

4.9266 288,549 1.2875

8

关于公司2025年度授信融

资及担保总额相关事项的

议案

21,016,

937

93.7785

1,107,

649

4.9424 286,669 1.2791

9

关于 《公 司 未 来 三 年

（2025-2027年） 股东回

报规划》的议案

21,105,

435

94.1734

1,032,

140

4.6055 273,680 1.2212

10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

会制定2025年度中期分红

方案的议案

21,164,

734

94.4380 993,410 4.4326 253,111 1.1294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公司章程》、 《公司股东会议事规

则》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议案6、议案9、议案10为特别议案，其他为普通议案。 普通议案已由参加表决

的全体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赞成票通过， 特别议案已由参加表决的全体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三分之二以上赞成票通过。 无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

律师：周姗姗、李莎莎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宏辉果蔬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8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证券代码：603861� � � � � � � �证券简称：白云电器 公告编号：2025-040

转债代码：113549� � � � � � � �转债简称：白电转债

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白电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证券停复牌情况：适用

因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实施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本公司的相关

证券停复牌情况如下：权益分派公告前一交易日（2025年6月27日）至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2025年7月

4日）间，本公司可转债将停止转股,�自2025年7月7日起恢复转股。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停复牌类型 停牌起始日 停牌期间 停牌终止日 复牌日

113549 白电转债 可转债转股复牌 2025/6/27 2025/7/4 2025/7/7

● 调整前转股价格：7.73元/股

● 调整后转股价格：7.63元/股

● 转股价格调整实施日期：2025年7月7日

一、历次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1、2020年5月18日，公司召开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的议案》， 决定以实施红利发放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1元

（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白电转债”转股

价格调整为8.88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0年6月17日（除息日）起生效。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0年6月10日披露的《关于“白电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0-033）。

2、2021年5月19日，公司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的议案》，决定以实施红利发放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66元

（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白电转债”转股

价格调整为8.81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1年7月14日（除息日）起生效。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1年7月7日披露的《关于“白电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049）。

3、2021年8月24日， 因公司2020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年度业绩考核目标未能实现及激励对象

陈智乐因个人原因离职而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广州白云电器

设备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等有关规定，公司决定对全体激励对象持有的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对应的2,751,000股限制性股票及激励对象陈智乐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6,000�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关于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

注销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1-053）。 上述合计2,757,000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可转

换公司债券“白电转债”转股价格调整为8.83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1年8月25日起生效。 具体

情况详见公司于2021年8月24日披露的 《关于 “白电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55）。

4、2021年11月15日， 因公司对重大资产重组相关重组方2020年度向公司进行业绩补偿的11,582,

157股股份实施回购注销，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白电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为9.06元/股，调整后的转股

价格自2021年11月16日起生效。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1年11月15日披露的《关于“白电转债” 转股

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80）。

5、2022年5月23日，公司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的议案》，决定以实施红利发放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39元

（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白电转债”转股

价格调整为9.02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2年7月21日（除息日）起生效。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2年7月14日披露的《关于“白电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54）。

6、2023年5月24日，公司召开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的议案》，决定以实施红利发放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25元

（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白电转债”转股

价格调整为9.00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3年7月5日（除息日）起生效。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3

年6月28日披露的《关于“白电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9）。

7、2024年5月15日，公司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的议案》，决定拟以实施权益分派登记日总股本扣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余额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0.84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公司可转换

公司债券“白电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为8.92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4年7月4日（除息日）起生

效。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27日披露的《关于“白电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43）。

8、2024年9月20日，公司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

提议向下修正“白电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同时授权董事会根据《募集说明书》中相关条款办理本次

向下修正“白电转债” 转股价格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确定本次修正后的转股价格、生效日期以及其

他必要事项，并全权办理相关手续，授权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次修正相关工作完成之

日止。根据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于2024年9月20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以表决结果“同

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审议通过《关于向下修正“白电转债” 转股价格的议案》，同意将“白电转

债”转股价格由8.92元/股向下修正为7.73元/股。 本次修正后的“白电转债”转股价格自2024年9月24日

起生效。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4年9月21日披露的《关于向下修正“白电转债” 转股价格暨转股停复

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8）。

二、本次转股价格调整依据

2025年6月3日，公司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

议案》，决定拟以实施权益分派登记日总股本扣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余额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

股派发现金红利1.0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如在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之前，

因可转债转股、回购股份等致使公司可参与利润分配的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

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情况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公告编号：2025-039）。

根据《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

明书” ）相关条款规定，在白电转债发行之后，若本公司因派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

发行的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使公司股份发生变化时，则转股价格

相应调整。 综上，“白电转债”的转股价格将进行调整，本次调整符合募集说明书的规定。

三、转股价格调整公式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相关条款规定，具体的转股价格调整公式如下（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

舍五入）：

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1为调整后转股价，P0为调整前转股价，n为送股或转增股本率，A为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k

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

本次权益分派为差异化分红，虚拟分派的现金红利≈0.0995元/股。

根据上述调整公式，本次派发现金股利后，转股价格P1＝P0-D。 此次调整前转股价P为7.73元/股，

每股派息D为0.0995元/股，因此计算出白电转债调整后的转股价格P1为7.6305元/股，经四舍五入保留

两位数后，价格为7.63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5年7月7日(除息日）起生效。

“白电转债”自2025年6月27日至2025年7月4日（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停止转股，2025年7月

7日（除息日）起恢复转股。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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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10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7/4 － 2025/7/7 2025/7/7

● 差异化分红送转： 是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5年6月3日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有关规定，公司存放于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将不参与利润分配。

3.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差异化分红方案

2025年6月3日，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公司拟以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登记的公司总股本扣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余额为基数， 向全

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0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如在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

记日之前，因可转债转股、回购股份等致使公司可参与利润分配的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

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为492,559,946股，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B883378972）中

的2,526,438股，本次实际参与分配的股本数为490,033,508股，以该股本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10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49,003,350.80元（含税），占2023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的24.96%。

（2）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的计算依据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2号一一业务办理：第

五号一一权益分派》等规定，公司按照以下公司计算除权除息开盘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根据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本次利润分配仅进行现金红利分配，不送

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因此公司流通股份变动比例为0。

每股现金红利= （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490,033,

508*0.1000）÷492,559,946≈0.0995元/股；

本次公司权益分派计算的除权除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0.0995）元/股。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7/4 － 2025/7/7 2025/7/7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除公司自行发放对象外，公司其他股东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

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

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

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股份不参与利润分配。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无限售流通股股东胡明森先生、胡明高先生、胡明聪先生、胡明光先生以及限售流通股股东的

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派发。

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为白云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

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

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

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对持股 1�年以内（含 1�年）的，公

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 本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0.10元。 待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

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

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

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

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

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

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对自然人股东及证券

投资基金持有的公司限售股，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照该通知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

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 公司按

照10%的税率代扣个人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 0.09元。

（3）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于2009

年1月23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

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 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

金红利为人民币0.09元。 如 QFII�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

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公司 A�股股票（“沪股通” ），其现金红利将

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

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

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 0.09元。

（5）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其现金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每股实际

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人民币 0.10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公司本次利润分配实施相关事项的咨询方式为：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0-86060164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8日


